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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诉讼基本情况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24 日

披露了《关于收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153），公告中提及的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张家港康得新光电材料有限公

司、张家港保税区康得菲尔实业有限公司、北京康得新功能材料有限公司（下称

“三家全资子公司”）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单支

行合同纠纷一案已于 2019 年 7 月 22 日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北京高院）立案受理。 

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4 日披露了《关于收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撤回起

诉的<民事裁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245），北京高院裁定撤回起诉后，

公司积极组织律师团队讨论，并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二

中院）提起诉讼。 

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4 日披露了《关于收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受理

案件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10），公告中提及的公司及公司的三家

全资子公司（下称：“四被申请人”）及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西单支行的合同纠纷一案，于 2020 年 6 月 17 日收到北京二中院的传票，

定于 2020 年 7 月 15 日开庭审理。 

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3 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0-154），公告中提及因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单支行向北京二中院提出了

《合并审理异议暨管辖权异议申请书》，申请事项为：“请求贵院要求四被申请人



明确各自诉讼请求金额，并裁定驳回不符合级别管辖的诉讼的起诉，或移送至北

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审理。”为此，北京二中院取消了本次开庭，将对管辖权异

议进行审理，案件具体开庭时间，北京二中院将另行通知。 

针对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单支行提交的《合并审理异议暨管辖权异议申

请书》，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6 日向北京二中院提交了《关于<合并审理异议暨

管辖权异议申请书>的答辩意见》。 

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31 日收到了北京二中院的（2020）京 02 民初 285 号

《民事裁定书》，现将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二、（2020）京 02 民初 285 号《民事裁定书》的基本情况： 

原告：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原告：张家港康得新光电材料有限公司 

原告：北京康得新功能材料有限公司 

原告：张家港保税区康得菲尔实业有限公司 

被告：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单支行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康得新光电材料有限公司、北京

康得新功能材料有限公司、张家港保税区康得菲尔实业有限公司（四家公司以下

简称：四原告）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单支行（两

家银行以下简称：二被告）的合同纠纷一案，北京二中院经审查认为，四原告分

别在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单支行先后开立人民币单位银行结算账尸，可以认

定四原告分别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单支行形成了四个独立的法律关系，且

二被告均不同意合并审理，故不宜在本案中作为一案进行审理。四原告应基于其

分别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单支行形成的法律关系，分别主张权利。北京二

中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四条第

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四原告的起诉。 

三、对公司的影响 

（2020）京 02 民初 285 号《民事裁定书》是针对二被告《合并审理异议暨

管辖权异议申请书》的裁定，就驳回起诉事项，公司已在商讨提起上诉等应对策



略。 

四、备查文件 

1、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2020）京 02 民初 285 号《民事裁定书》。 

特此公告。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7 月 31 日       

 

 


